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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截至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經審核的年度業績公告的補充公告

茲提述中国智能交通系统（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二一年三月三十

一日及二零二一年四月十六日之公告，內容分別有關本公司及其子公司（統稱「本

集團」）截至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未經審核年度業績（「二零二零年

未經審核年度業績」）及經審核業績（「二零二零年經審核年度業績」）。除另有指明

者外，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二一年四月十六日之公告所界定之詞彙與本公告所使用

者具有相同涵義。

未經審核及經審核年度業績之重大差異

由於二零二零年未經審核年度業績公告所載的財務資料於其刊發日期尚未獲中審

眾環（香港）會計師事務所有限公司審核或同意，且其後已對有關資料作出調整，

本公司股東及潛在投資者務請注意本集團二零二零年未經審核年度業績及二零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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零 年 經 審 核 年 度 業 績 的 財 務 資 料 之 間 的 差 異 。 下 文 載 列 根 據 上 市 規 則 第

13.49 (3) (ii) (b)條列明的該等財務資料重大差異的主要詳情及原因。

截至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

年度之項目

於經審核年度

業績公告內

披露

於未經審核年

度業績公告內

披露 差額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附註

綜合損益表

金融及合約資產減值虧損淨額 (76,205) (73,822) (2,383) 1

所得稅開支 (23,121) (14,064) (9,057) 2

年內虧損 (165,867) (154,428) (11,439) 1,2

應佔：

本公司擁有人 (177,104) (184,982) 7,878 1,2

非控股權益 11,237 30,554 (19,317) 1,2

於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之

項目

於經審核年度

業績公告內

披露

於未經審核年

度業績公告

內披露 差額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附註

綜合財務狀況表

已抵押存款 -非流動 – 70,000 (70,000) 3

預付款項、按金及其他應收款項 437,911 418,589 19,322 1,3

應收關聯方款項 36,616 44,990 (8,374) 3

已抵押存款 -流動 172,024 114,347 57,677 3

合約負債、其他應付款項及

應計費用 (688,715) (688,033) (682) 3

應付關聯方款項 (325) – (325) 3

應付所得稅 (50,050) (36,890) (13,160) 2

遞延稅項負債 (4,783) (8,886) 4,103 2

儲備 (1,730,863) (1,726,005) (4,858) 1,2

非控股權益 (106,231) (122,528) 16,297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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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

年度之項目

於經審核年度

業績公告內

披露

於未經審核年

度業績公告內

披露 差額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附註

綜合財務報表附註

附註 4經營分部資料
— 分部業績 — 鐵路業務 (118,681) (155,314) 36,633 1, 4

— 分部業績 — 總計 (86,787) (123,420) 36,633 1, 4

— 或然代價的公允價值變動 (6,479) 6,479 (12,958) 6

— 公司及其他未分配收入及開支 (29,356) (3,338) (26,018) 4, 6

— 除稅前虧損 (142,746) (140,364) (2,382) 1

附註：

1. 差額人民幣2,383,000元為項目已付按金減值撥備。

2. 差額人民幣 9,057,000元為有關本集團於緬甸業務的即期及遞延稅項調整。綜合財務報表附註

7所載數字及披露亦已作出修訂以反映該調整。

3. 該差額為賬目重新分類。

4. 該差額為有關分部之項目的調整╱重新分類。

5. 考慮到綜合財務報表中有關業務合併之計量期間調整之重要性，綜合財務報表附註14已增加

一個新附註。

6. 該差額為於二零二零年未經審核年度業績公告呈列的數字正負號錯誤所致（或然代價的公允

價值變動 ）。

除本補充公告所披露者以及對與上述重大差異有關的總數、百分比、比率及比較

數字所作的相應調整外，二零二零年未經審核年度業績所載所有其他資料於重大

方面維持不變。

承董事會命

中国智能交通系统（控股）有限公司

主席

廖杰

北京，二零二一年四月二十日

於本公告日期，本公司執行董事為廖杰先生及姜海林先生；而本公司獨立非執行

董事為葉舟先生、王冬先生及周建民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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